
九十五年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中華民國 95 年 9月 

兩車碰撞事故鑑定之基因邏輯規則模式 

邱裕鈞1  陳俊宇2

摘要 

國內每年數量龐大之交通事故鑑定案申請案，相較於全國約數十餘位鑑定委員

編制之人力其負荷相當沈重。此外，事故責任之界定涉及專業領域，鑑定委員需

靠專業知識與經驗累積，故無法一夕間造就。因此，應以更具效率、精確的方法

來解決肇事鑑定所面臨龐大案件之壓力，以及人事更替時專業知識傳承之銜接問

題。推理邏輯規則（If-then logic rules）為一普遍運用之專家系統，且透過基

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s）之學習功能，可利用樣本學習方式，自動

產生最佳邏輯規則組成，希藉此淬取鑑定委員之推理邏輯規則，如此對鑑定經驗

之傳承與鑑定原理之探究將更有助益。基此，本文以89～91年肇事鑑定案例，挑

選出地鑑會與覆議會鑑定結果一致案件為基礎，篩選兩車碰撞事故案例，共計538

件，1,076筆資料作為基因邏輯規則訓練及驗證資料庫，結果顯示訓練資料判中率

為68.30%，驗證資料判中率為64.29%，入選之10條邏輯規則，亦均與一般專業鑑

定經驗相符，顯示本模式確具可用性。 

 

關鍵詞：肇事鑑定、基因演算法、推理邏輯規則 

壹、前言 

我國行車事故鑑定制度自實行以來已四十餘年，隨著時間與環境長期變遷

下，處理當前交通肇事問題之鑑定方法與方式，及鑑定行車事故之體制與存在之

問題，當應所改進以與當前環境所需相符；並且鑑定結果為判斷雙方當是人肇事

責任之關鍵，故鑑定結果之公平性與正確性相當重要。現行行車事故鑑定制度是

透過十四個各地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會員(車鑑會)與三個臺灣省車輛行車事故

覆議委員會(覆議會)來審理，然全國有上萬件交通事故鑑定案申請案需透過各地

方鑑定會審理，其負荷相當沈重。因此，應尋求更具效率的方法來解決案件龐大

負擔問題，以減輕鑑定委員壓力，且龐大審核案件壓力可能導致疏失問題產生，

另外，鑑定工作相關專業人員長期以來所累積的處理經驗或判斷決策行為，也因

缺乏完整制度與方法，以致人事更替時專業知識較難傳承銜接，所以應建立一良

好的肇事決策機制或準則來提供鑑定委員有一套鑑定基準可循，希可減少鑑定時

程過久與經驗傳承不良之狀況。 

肇事之相關文獻大多以分析事故肇因為主，其研究方法則多採統計分析，如

線性迴歸(Greibe[1])、負二項迴歸(Poch 和 Mannering[2])、卜松迴歸(林郁志

[3])多變量分析(許正文[4])…等，對於分析對象通常為市區之路口、路段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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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路之事故等，至於影響肇事之相關因子則如發生地點、事故型態、碰撞型

態、事故時間、肇事原因、年齡、國籍、車輛種類、駕照使用之狀況、是否超速

及其超速程度、是否飲酒及飲酒程度、交通量等。另外，對於事故責任鑑定之研

究，類神經網路(邱裕鈞和方守潔[5])、決策樹(陳高村[6])…等資料探勘技術，

近年來也都陸續被運用在交通事故責任鑑定中。 

邏輯推理是科學研究和處理問題的重要方法。根據事實材料和事物之

間的聯繫，透過電腦運算技術，模仿人類專家之行為進行分析、推論，判

斷或控制。此種方式即稱為邏輯推論或是邏輯控制。而邏輯規則是邏輯推

理的主要部份，是If-then的推理規則。一條邏輯規則通常包括前提及結論

兩部份，即If前提，then結論。我們常令「If前提」為前半部(antecedent 

part)，「then結論」為後半部(consequent part)。此外，以邏輯推理(控

制)結合模糊理論而成的模糊邏輯推理，或是結合模糊理論與遺傳演算法而

成的基因模糊邏輯推理(控制)，於運輸領域運用非常廣泛(例如，Lotan和

Koutsopoulos[7]、邱裕鈞和藍武王[8]等)。但尚未有應用於交通事故鑑定

之相關研究。基此，本文乃嘗試利用基因邏輯規則模式構建一套肇事鑑定專家系

統，透過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s）之學習功能，可利用樣本學習

方式，自動產生最佳邏輯規則組成，希對於交通事故責任鑑定能達到相當高之準

確率。本文章節安排如後，第三節針對資料進行說明與選取變數，第四節說明以

GAs建構推理邏輯規則（If-then logic rules）之模式，第五節針對建構模式進

行驗證，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 

貳、資料說明與變數選取 

2.1 資料說明及路權判斷 

本文採用資料庫以 89～91 年肇事鑑定案例，挑選出地鑑會與覆議會鑑定結果

一致案件為基礎，篩選兩車碰撞事故案例，共計 538 件，1,076 位當事人作為研究

對象。在探討兩車碰撞事故中挑選影響肇事責任的變數共 24 個（包含：區別（X1）、

性別（X2）、年齡（X3）、車種（X4）、超速（X5）、飲酒（X6）、教育程度（X7）、駕照

（X8）、天色（X9）、天候（X10）、道路類別（X11）、道路型態（X12）、速限（X13）、

行向（X14）、車損部位（X15）、筆錄速率（X16）、是否預見（X17）、採取措施（X18）、

是否煞車（X19）、駕傷（X20）、乘傷（X21）、駕亡（X22）、乘亡（X23）、路權（X24））。

其中針對路權此變數特別提出說明，邱裕鈞、方守潔[5]將路權(即道路優先權)依

據澳洲Ogden（1996）編寫之「安全道路：道路安全工程手冊（Safer Roads：A Guide 

to Road Safety Engineering）」一書之內容中，參考不同肇事型態(即交叉路口

-橫向事故、對向行車事故、同向行車事故、與路邊停車路邊起駛有關之事故)之

分類為基礎，針對雙方駕駛皆於事故發生前先正規行駛於道路上，依照雙方相會

所發生之衝突判斷兩車碰撞事故發生後路權歸屬之判斷分析。 

判斷準則依據彙整國內相關路權法規的觀念，舉出正常狀況下常見且較易判

斷之兩車事故狀況，透過兩車行車方向、當時動作、雙方所在車道位置、事故發

生前兩車相對關係、事故發生前兩車是否過路口中心、是否有變換車道、違規行

駛的情形…等相對情形與條件(其相關變數設定如表一所示)，配合所設定的路權

判斷變數進而轉換成流程圖的方式以進行兩車碰撞事故之路權判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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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路權判斷之相關變數設定 
變數項目 

(X：甲方，Y：乙方) 

變數內容 

A.行車方向 1 東向西 2 西向東 3 男向北 4 北向南 

B.動作 1 直行 2 右轉 3 左轉 4 迴轉 

C.車道位置 1 內車道 2 外車道 3 中間車道 4 慢車道 5 單車道 

D.同向兩車關係 1 前車 2 後車 3 左方車 4 右方車 5 路邊起駛 6 對向 

E.橫兩車關係 1 前車 2 後車 3 橫向左方車 4 橫向右方車 5 路邊起駛 

F.是否過路口 1 否 2 是 3 非路口 

G.變換車道 1 無 2 有 3 超車 

H.違規行駛 
1 入侵對向車道 2 逆向 3 無違規 4 不明 5 未行駛於專用道路上 

6 未依標誌標線 

I.轉後車道數 1 直行 2 右轉 3 左轉 4 迴轉 

K.幹、支道 1 幹道 2 支道 3 不明 4 同為幹支道 

L.閃光號誌 1 閃紅 2 閃黃 3 無閃光號誌 

 

以圖一(a)為例，在事故型態為交叉路口-橫向事故的情形下，若 A.行車方向

為甲方 2(西向東)、乙方 3(南向北)→B.動作為甲方 1(直行)、乙方 1(直行) →E.

橫向事故關係為甲方 3(橫向左方車)、乙方 4(橫向右方車) →L.閃光號誌為甲方

1(閃紅)、乙方 2(閃黃)則判斷路權為乙方所有。圖二(b)為事故型態為對向行車事

故的情形下，若 A.行車方向為甲方 1(東向西)、乙方 2(西向東)→B.動作為甲方

1(直行)、乙方 3(左轉) →D.同向兩車關係為甲方 6(對向)、乙方 6(對向) →H.

違規行駛甲方 3(無違規)、乙方 3(無違規)則判斷路權為甲方所有。 

 

  
(a)                                    (b) 

圖一  路權判斷流程 

2.2 變數選取 

將資料庫中隨機抽取 70％樣本（即 754 筆）作為基因邏輯規則模式訓練資料

筆數。另外 30％（即 322 筆）肇事當事人資料對於所建立之模式予以驗證。將所

挑出的 754 筆資料進行統計學的交叉分析，利用統計軟體SPSS之交叉分析表功能

進行卡方檢定來分析不同肇事變數對於肇事責任的顯著影響情形，由卡方檢定結

果得知性別（X2）、年齡（X3）、教育（X7）、駕照（X8）、天色（X9）、天候（X10）、速

限（X13）、採取措施（X18）、是否煞車（X19）、駕傷（X20）、乘傷（X21）、乘亡（X23）

共 12 項變數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其餘的影響變數：區別（X1）、車種（X4）、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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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飲酒（X6）、道路類別（X11）、道路型態（X12）、行向（X14）、車損部位（X15）、

筆錄速率（X16）、是否預見（X17）、駕亡（X22）、路權（X24）共 12 項變數則達顯著

差異。其將變數內容彙整於表二所示。 

 

表二 變數定義與說明 

變數項目 變數內容 

肇事責任 1 主因 2 部分主因 3 同為原因 4 部分次因 5 無因 

區別（X1） 
1 不明（筆錄無記錄） 2 省道 3 縣道 4 鄉道 5 市區道路  

6 村里道路 

性別（X2） 1 男 2 女 

年齡（X3） 
1 20 歲以下 2 21 歲～35 歲 3 36 歲～50 歲 4 51 歲～65 歲 5 65 歲

以上 

車種（X4） 
1 小客車（小客、營小客） 2 小貨車（小客貨、小貨車） 

3 大車（大貨車、大客車） 

超速（X5） 
1 嚴重超速（超過速限 20km/hr） 2 超速（超過速限 0～20km/hr 之

間） 3 無 4 不明 

飲酒（X6） 
1 有(大於 0.55mg/l) 2 有(0.25mg/l~0.55mg/l) 

3 合格(經酒側，小於 0.25) 4 無 

教育（X7） 1 不識字 2 國中小 3 高中職 4 專科以上 

駕照（X8） 1 有 2 無(已達考照年齡) 3 無(未達考照年齡) 4 不明 

天色（X9） 1 日間自然光線 2 夜間有照明 3 夜間無照明 4 不明 

天候（X10） 1 有雨 2 無雨 

道路類別（X11） 
1 不明（筆錄無記錄） 2 省道 3 縣道 4 鄉道 5 市區道路 

6 村里道路 

道路型態（X12） 
1 路段（直路） 2 行車管制號誌交叉路口 

3 閃光號誌路口 4 無號誌路口 

速限（X13） 
1 30km/hr 2 40km/hr 3 50km/hr 4 60km/hr 5 70km/hr 

8 不明（筆錄無資料） 

行向（X14） 1 對向 2 同向 3 橫向(左方車) 4 橫向(右方車) 

車損部位（X15） 1 前、右前 2 右側、右後 3 後、左後 4 左側、左前 5 無或不明 

筆錄速率（X16） 
1 30km/hr 以下 2 31km/hr～40km/hr 3 41km/hr～50km/hr  

4 51km/hr～60km/hr 5 61km/hr～70km/hr 6 70km/hr 以上 7 不明 

是否預見（X17） 1 是（有） 2 否（無） 3 不明 

採取措施（X18） 
1 無 2 閃（向右閃、向左閃） 3 減速（減速、停車） 

4 其他（變換車道、倒車、繞、按喇叭、閃燈、超車） 5 不明 

是否煞車（X19） 1 煞後撞 2 撞後煞 3 不明 4 否 

駕傷（X20） 1 有 2 不明（無受傷之筆錄） 3 無 

乘傷（X21） 1 有 2 無乘客 3 不明（無受傷之筆錄） 4 無 

駕亡（X22） 1 有 2 不明（無筆錄資料） 3 無 

乘亡（X23） 1 有 2 無乘客 3 不明（無筆錄資料） 4 無 

路權（X24） 1 有道路優先權 2 無道路優先權 

 (註：變數達顯著水準以灰色網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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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模式建構 

本研究利用基因演算法(GAs)建構推理邏輯規則（If-then logic rules）評

選模式，期能在判中率最高之目標下，自動挑選規則及變數，除能提供未來肇事

鑑定之輔助系統外，亦可就其所選擇之最佳規則組成，分析專家判定責任之決策

行為，作為未來訓練新任鑑定委員之工具。有關編解碼方式、適合度設定、運算

元操作方式，以及演算法流程等說明如下： 

 

3.1 編解碼方式 

將前述以卡方檢定所評選顯著之 12 個關鍵鑑定變數，作為潛在之狀態變數，

控制變數則設定為鑑定責任（分別全因、主因、次因、同為及無因等五個等級）。

所以，一條邏輯規則即由 12 個狀態變數與 1 個控制變數組成，共計 13 個變數。

由於事前無法確知，最佳邏輯規則組成之規則數量，本研究為有效縮短基因演算

法之染色體長度，假設僅挑選最佳之 10 條邏輯規則。以一個基因代表一個變數之

編碼方式，染色體長度共計為 13 10=130。基因值採實數編碼，代表各個基因所

對應之各該變數之類別值。此 13 項變數均為類別變數，且值域不盡相同。因此，

各基因值係按照各對應變數之值域加以設計。另外，為能表達部份規則僅考慮部

份變數之彈性，除控制變數之對應基因之外，每一基因均可為 0，用以表達該規則

不考量其所對應之變數。以狀態變數中之路權（X24）為例，其基因值域設為{0, 1, 

2}，分別以 0代表該變數未入選，以 1~2 代表該變數獲選外，1代表擁有道路優先

權、2代表無道路優先權。染色體基因位置與變數關係如圖二所示。 

 

 
圖二 基因位置與變數對應關係 

 

由圖二之第一條邏輯規則為例，其 13 個基因之值分別為 0012000000021，即

代表此規則為：If 「超速」=1(嚴重超速) and「飲酒」=2(有飲酒) and 「路權」

=2(無路權) Then 「肇責」=1(全因)。當然，若某一規則之前半部 12 個基因值均

為 0，即代表該規則不納入。 

3.2 適合度值計算 

適合度用來判斷染色體適應環境的程度，亦即該染色體所代表可行解的目標

函數。通常以 )( imf 表之， 為第 個染色體。適合度值(fitness value)係用來

代表該染色體在演化過程中，被選中進行交配的機率高低。因此，適合度值越高

i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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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染色體越有機會在世代演化中被選中產生子代，以保留其優良基因特質。本研

究旨在選出 10 條規則可有效判定肇事責任。因此，判中率（或判中案例件數）乃

最重要之績效指標之一。另外，誤判率（誤判案例件數）亦必須納入考量，以免

發生誤判或規則間相互矛盾之現象。因此，本模式將染色體之適合度值以兩個目

標加以表之： 

iii NENCmf −=)(                                            (1) 

其中， 為第 i條染色體所有邏輯規則組成能符合之判中事故件數，iNC iNE 為第

i條染色體所有邏輯規則對應資料庫之矛盾件數，即前半部〝If 前提〞符合，但

後半部〝Then 結果〞卻誤判之件數。 

 

3.3 運算元操作方式與演化流程 

Holland 認為自然界的演化是發生在生物染色體的基因中，每一種生物的特

徵係來自於該物種上一代的基因排列，演化是指每一代基因所發生的變化情形。

所謂適者生存是指這一代的基因排列優於上一代的基因排列，而產生比上一代更

能適應環境生存的世代(Holland, 1975)。因此，GAs 是強調基因型的轉變，將欲

求解問題的參數經過編碼成為基因格式，利用遺傳運算進行演化來找到問題的最

佳解。這些遺傳運算是模擬自然界的演化程序，包括有複製(reproduction)、交

配(crossover)與突變(mutation)等。如此反覆進行世代進化的過程並產生新的物

種。透過這種演進方式，其可保證得到較前次未進化前較好的染色體基因。自基

因演算法的概念提出以來，已被廣泛的應用在各領域中。以下針對複製、交配及

突變三項運作元（operator）之操作方式說明如下： 

 

1.複製或選擇 

複製是依照每一染色體的適應程度高低來決定其在下一子代中應被淘汰或複

製且保留個數多寡的機制，適合度高的染色體在下一子代中將被大量複製，反之

則被淘汰。適合度的測量則由適應程度來規劃，而複製的過程可以蒙地卡羅轉盤

(Moute Carlo wheel)之觀念加以篩選，亦即每一染色體之適應函數值越大，則在

轉盤上所佔有的面積也越大，佔有面積比例的計算方式為： 

P(被選中)=

∑
=

n

i

i

j

f

f

1

                                                 (2) 

意即若是染色體在轉盤上佔有面積越大，被選中之機率越高，較優良之遺傳因數

得以流傳與繼承。  

 

2.交配 

交配過程乃是隨機的將複製過程所產生的染色體加以配對，再經由彼此間所

進行之基因交換行為產生子代，因此子代可藉著累積母代的優秀位元資訊，合組

成更具適應能力之染色體。交配方式有數種，但較常用之方法有三：單點交配、

雙點交配及均勻交配。本模式採用雙點交配即產生兩配對點，母代交換兩點間之

基因，而保留其他部分，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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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雙點交配方式示意圖 

3.突變與精英策略 

突變的過程乃是隨機的選取一染色體上之字串，並且隨機的選取突變點並更

動其中之基因值，以防染色體在複製及交配過程中落入局部最佳解，亦即防止族

群內染色體之僵化。一般來說，突變之方式有二：(1)基因突變，當產生之亂數低

於設定之突變率時，即隨機更動某一基因值；(2)轉移突變，即變動同一染色體內

各基因之位置，而其值不改變。本模式採用基因突變，且基因值更動的方式為：

若基因值為 0，則突變為非 0之實數(但不超出所對應狀態變數之語意範圍)﹔若基

因值為非 0之實數，則突變為 0。如圖四所示。突變率之設定對於尋優的影響很大，

突變率過小，將無法發揮突變之功能；反之若是過大，將破壞子代繼承母代之優

良基因。此外，精英策略的目的在於將上一代表現最好的染色體保留到下一代。 

 

 
圖四  基因突變示意圖 

 

最後，模式以最大可演化之世代數作為終止條件，透過遺傳演算化之機制來

進行邏輯規則之挑選，且利用擁有最大適合度值的染色體(10 條邏輯規則)對驗證

資料進行驗證，測定模式之判中率。其演化流程如圖五所示。 

 

 
圖五  模式演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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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模式驗證 

4.1 參數設定 

將資料庫中抽取約 70%（即 754 筆）作為基因邏輯規則模式訓練資料筆數。30%

（即 322 筆）肇事當事人資料對於所建立之模式予以驗證。另外，染色體的族群

數設定為 100，交配率與突變率之設定分別為 0.7 與 0.05，而世代數設定為 1000

代，關於模式之相關參數設定如表三所示。 

 

表三  相關參數設定 

參數設定 設定值 

訓練與驗證資料比例設定 70%：30% 

族群數 100 

交配率 0.7 

突變率 0.05 

最大世代數 1000 

 

4.2 結果分析 

模式之學習演化結果，如圖六所示。經過 1000 個世代演化後，染色體之最佳

適合度值為256，(即10條邏輯規則判斷正確件數(515)與矛盾件數(239)相差最大)

而訓練資料判中率為 68.30%，驗證資料判中率為 64.29%，所產生之邏輯規則如表

四所示。 

 

 
圖六  模式之演化過程 

 

針對規則意義與變數語意彙整理於表五。由判中率結果顯示，本模式之績效

仍有待改善，由表四中可以發現，區別、道路類別、車損部位、筆錄速度、是否

預見等狀態變數，雖然經由卡方檢定認定對於事故責任有顯著影響，但在本模式

中對於適合度值或是判中率之提升，似乎不盡理想。且由表五可以發現規則組成

中並無推斷事故責任為同為原因之邏輯規則，近一步分析原因可能由於同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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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故件數資料不足，或所選取的狀態變數未能代表事故責任為同因之邏輯關

係。建議未來可蒐集更多案例或在狀態數的選擇上，往後可以考慮其他變數選擇

方法，希嘗試不同狀態變數組合來代表更複雜之邏輯關係。近一步提升本模式之

績效。另外〝是否擁有道路優先權〞對於邏輯規判在判斷事故責任上佔有相當高

的影響部份，因此如何準確的判斷路權歸屬或是能否以其他變數取代道路優先

權，也將是本模式往後須將改進之部分。 

表四  最佳 10 條邏輯規則之組成 

變數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區別 0 0 0 0 0 0 0 0 0 0 

車種 0 0 0 1 0 0 0 0 0 0 

超速 0 3 0 2 0 0 0 0 3 3 

飲酒 4 0 0 4 0 0 0 0 4 0 

道路類別 0 0 0 0 0 0 0 0 0 0 

道路型態 1 2 2 0 4 1 4 0 0 3 

行向 0 0 0 0 0 0 0 1 2 0 

車損部位 0 0 0 0 0 0 0 0 0 0 

筆錄速度 0 0 0 0 0 0 0 0 0 0 

是否預見 0 0 0 0 0 0 0 0 0 0 

駕亡 0 0 0 0 3 0 0 0 3 3 

路權 1 1 2 1 2 2 1 2 1 2 

鑑定責任 5 5 1 4 2 1 4 1 5 2 

 

表五 最佳 10 條邏輯規則之意義與變數語意 

規則 前提 結果 
規則 1 If 「飲酒」=無 and 「道路型態」=直路 and 「路權」=有 Then 「肇責」=無因

規則 2 If 「超速」=無 and 「道路型態」=行車管制號誌交叉路口 and 

「路權」=有 

Then 「肇責」=無因

規則 3 If「道路型態」=行車管制號誌交叉路口 and 「路權」=無 Then 「肇責」=全因

規則 4 If 「車種」=小客車 and 「超速」=有 and 「飲酒」=無 and 「路

權」=有 

Then 「肇責」=次因

規則 5 If 「道路型態」=鄉道 and 「駕亡」=無 and 「路權」=無 Then 「肇責」=主因

規則 6 If 「超速」=無 and 「道路型態」=行車管制號誌交叉路口 and 

「路權」=無 

Then 「肇責」=全因

規則 7 If 「道路型態」=鄉道 and 「路權」=有 Then 「肇責」=次因

規則 8 If 「行向」=對向 and 「路權」=無 Then 「肇責」=全因

規則 9 If 「超速」=無 and 「飲酒」=無 and 「行向」=同向 and 「駕

亡」=無 and 「路權」=有 

Then 「肇責」=無因

規則 10 If 「超速」=無 and 「道路型態」=縣道 and 「駕亡」=無 and

「路權」=無 

Then 「肇責」=主因

註：「」內表變數。 

伍、結論與建議 

國內每年數量龐大之交通事故鑑定案申請案，相較於全國約數十餘位鑑定委

員編制之人力其負荷相當沈重。此外，事故責任之界定涉及專業領域，鑑定委員

需靠專業知識與經驗累積，故無法一夕間造就。因此，應以更具效率、精確的方

 351



法來解決肇事鑑定所面臨龐大案件之壓力，以及人事更替時專業知識傳承之銜接

問題。推理邏輯規則（If-then logic rules）為一普遍運用之專家系統，且透過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s）之學習功能，可利用樣本學習方式，自

動產生最佳邏輯規則組成，希藉此淬取鑑定委員之推理邏輯規則，如此對鑑定經

驗之傳承與鑑定原理之探究將更有助益。本文利用基因演算法建構推理邏輯規則

之模式，能在判中率最高之目標下，自動挑選規則及變數，除能提供未來肇事鑑

定之輔助系統外，亦可就其所選擇之最佳規則組成，分析專家判定責任之決策行

為，作為未來訓練新任鑑定委員之工具。 

經過 1000 個世代演化後，染色體之最佳適合度值為 256，(即 10 條邏輯規則

判斷正確件數(515)與矛盾件數(239)相差最大)，而訓練資料判中率為 68.30%，驗

證資料判中率為 64.29%，入選之 10 條邏輯規則亦均符合專業鑑定之經驗，顯示本

模式確具可用性。此外，經由模式驗證發現，區別、道路類別、車損部位、筆錄

速度、是否預見等狀態變數，雖然經由卡方檢定認定對於事故責任有顯著影響，

但在本模式中對於適合度值或是判中率之提升，較少為邏輯規則所選擇。相反的，

超速、飲酒及路權則為多數規則所參引，顯示此三變數為鑑定之重要參考變數。 

建議未來可蒐集更多案例或在狀態數的選擇上，往後可以考慮其他變數選擇

方法，希嘗試不同狀態變數組合來代表更複雜之邏輯關係，近一步提升本模式之

績效。另外，也可考慮增加選擇規則數量（本文設定為 10 條），如此，必能大幅

提昇判中率。最後，本模式僅考慮事故當事人單方之變數，未來研究可考慮針對

雙方模式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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